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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以书面及电

子邮件形式发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中成进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 名。出席本次会

议的董事占应到董事人数的 50%以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长刘艳女士主持了本次董事会会议，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

由主持人计票并宣布表决结果。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总经理 2016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八票同意、

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二、关于审议《总经理任期述职报告》的议案（八票同意、零票

弃权、零票反对）；  

三、关于审议《董事会 2016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八票同意、

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四、关于审议《董事会任期工作报告》的议案（八票同意、零票



弃权、零票反对）； 

五、关于审议《2016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八票同意、零

票弃权、零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告。 

六、关于审议《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八票同

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七、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八票同

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八、关于审议《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八票同

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经审计，母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97,915,028.10 元，加上上

年度剩余的未分配利润 23,364,098.49 元，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21,279,126.59 元，建议按如下方式分配： 

1、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9,791,502.81 元； 

2、本次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1,487,623.78 元，拟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9,59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

人民币现金 3.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 22,693,623.78 元结转下

年度分配。 

九、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八票同

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建议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为： 



（1）分配次数：公司 2017 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年末一次分

配； 

（2）分配比例：公司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用于股利分配的比

例为不低于 30%； 

（3）分配形式：采用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的方式。 

公司2017年度具体利润分配政策视当时实际情况由董事会提出预案

报请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公司董事会保留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调整利

润分配方案的权利。 

十、关于审议《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7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五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关联董事刘艳女士、顾海涛先生、白鸿先生对本次表决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

媒体发布的《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7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公告》、《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十一、关于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6 年度业绩考核》的议

案（八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十二、关于审议续聘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八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 55 万元人民币，内部控制审计费

用为 22 万元人民币，合计费用为 77 万元人民币。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在指



定媒体发布的《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十三、关于审议《续聘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议案（八票同意、

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十四、关于审议《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八

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

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 

十五、关于审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八票同意、

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如下：刘艳、顾海涛、白鸿、张

晖、黄晖（职工董事）、江华（独立董事）、于太祥（独立董事）、武

雅斌（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交所

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

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

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 

十六、关于审议修订《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董事会

工作条例》的议案（八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根据国资委《关于加快推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公司

章程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党委党建〔2017〕1 号）文件精神及国

家开发投资公司《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公司章

程有关事项的通知》（国投党组办〔2017〕2 号）、《国家开发投资公



司（国投集团）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实施纲要（2016-2020 年）》（国投

集团〔2016〕4 号）文件精神，结合公司实际工作情况，拟对《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告。 

十七、关于与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签订《委托协

议》的议案（五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关联董事刘艳女士、

顾海涛先生、白鸿先生对本次表决进行了回避）；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1、本公司接受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

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成集团”）委托，对其所持有的 12 家子公司

的股权进行管理，中成集团仅保留对目标股权的收益权和股权处置

权，其余的所有股东权利全部委托本公司行使和进行管理，且中成

集团除财务和决策事项外的具体事务性工作委托给本公司具体执行。

2、建议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委托协议》，委托服务费 2,223 万元，

委托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已认可本议案，一致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

管理效率，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告。 

十八、关于废止《公司董事、监事津贴和董事长、副董事长报酬



管理暂行办法》的议案（八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的唯一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及公司控股

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有关规定，拟废止《公司董

事、监事津贴和董事长、副董事长报酬管理暂行办法》。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发布

的《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十九、关于调整公司部门设置的议案（八票同意、零票弃权、零

票反对）；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工作需要，对现有部门设置进行调整： 

1、设立国内事业部； 

2、撤销信息化管理部、安全质量部、培训部、技术合作部； 

原信息化管理部、安全质量部职能并入经营管理部，原培训部职

能并入人力资源部，原技术合作部职能并入相应地区事业部。 

二十、关于审议召开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六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八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公司定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召开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根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的第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七、十八项

议案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时，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监事会 2016 年度工作报

告》、《监事会任期工作报告》、《关于审议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时，本次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 2016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



事将向二〇一六年度股东大会做年度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刘艳女士：1966 年 4 月生，汉族，毕业于吉林大学和南开大

学，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

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历任成套公司人事处干部，中成集团总公司人事部副经理、经理，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 

刘艳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现任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2、顾海涛先生： 1963 年 11 月生，汉族，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

公司总经理。历任哈尔滨电站设备成套（集团）公司项目现场经理，

哈尔滨电站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开发部副经理、经理，哈尔滨电

站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哈

电集团电站阀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党委书记，中国成套设备进出

口（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国际业务部副主任。 

顾海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现任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总经理；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顾海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

格。 

3、白鸿先生：1966 年 1 月生，汉族，毕业于北京纺织工程学院。

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级）。历

任北京市地毯进出口公司、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地毯公司部

门经理、中国纺织物资（集团）总公司部门经理兼新西兰三环有限

公司总经理，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

高新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级），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级）。 

白鸿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现任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级）；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白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4、张晖先生：1968 年 4 月生，汉族，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云南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云南公司一部副经理、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云南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云南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晖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资格。 

5、黄晖先生：1971 年生，汉族，毕业于山东交通学院、西安理

工大学，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经理。历任云南元江万绿生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部

经理、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财务部财务科科长、中成国

际工程发展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黄晖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资格。 

6、江华先生：1963 年生，汉族，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法学硕士。1993 年获中国证监会和司法部颁发的首批证券律师资格，

2012 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律师学院聘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兼职导师。现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中化岩土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煤矿机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江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资格。 

7、于太祥先生：1970 年生，汉族，香港科技大学 EMBA。现

任北京华山投资管理中心执行合伙人、深圳中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历任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计财部副总经理，包头明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泓控股集团公司副总裁。 

于太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资格。 



8、武雅斌先生：1974 年生，汉族，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管

理学博士。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副研究员、执

行院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中华股权投资协会首席经济

学家，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历任

商务部（原外经贸部）外贸司主任科员，浙江省义乌市副市长，商

务部外贸司副处长，商务部办公厅处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

院院长。 

武雅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资格。 

 




